
香港在發展，但是不快。2年
前，林鄭月娥在競選行政長官時公
開表示，她對新加坡經濟增長快過
香港頗感不忿，就是一例。西九龍
文化區建設近幾年有了眉目，但是
，那塊東以廣東道、北以西區海底
隧道入口和柯士甸道為界，朝西南
向維多利亞港伸延，面積為40公頃
的土地，早在1998年第一任行政長
官董建華就提出興建西九龍文娛藝
術區，至今21年了仍未建成。東九
龍啟德機場舊址，自新機場啟用
至今也已21年，也尚未被新建築
覆蓋。21年時間，在上海是建成
了浦東新區；在深圳，是GDP從
約為香港的十分之一，增長到超過
香港。

不應誇大香港軟件優勢

有一種觀點：衡量發展不能只
看硬件還必須看軟件，香港的軟件
一直領先於內地，無論上海還是深
圳，在法治上都不能望香港之項背。

4月9日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官裁
定2014年非法 「佔中」發起人戴耀
廷、陳健民、朱耀明和其他6人，
多項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
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煽惑公眾
妨擾罪罪成。前港督彭定康立即攻
擊特區司法機構引用過時法例提控
，是 「復仇式檢控」。然而，特區
法律在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上存在
着短板，則是不爭的事實。

香港專業界的敬業精業值得肯
定。然而，4月3日醫務委員會否決
4個放寬海外醫生實習期的方案，
令醫學界、病人組織和社會各界一
片嘩然。顯然，投反對票的醫委會
委員是出於自私動機。一邊是香港
醫生護士嚴重短缺，一邊是既得
利益者竭力阻止外地醫生來香港

執業。這是硬件的問題抑或軟件的
缺陷？

從最近香港發生的這一系列看
似各自獨立實際內在聯繫的事件中
，不難看到香港發展之所以不快，
至少有這樣兩個重要原因，一是過
於誇大香港的軟件優勢，二是各個
既得利益群體把私利置於香港整體
利益之上。

在修訂《逃犯條例》過程中，
屬於愛國愛港陣營的一些商界朋友
，以及代表商界的若干政治團體，
同樣以私利置於香港整體利益之上
，而且與過分誇大香港法治優勢相
聯繫。一些內地朋友對我說，眼看
那幾位他們熟悉的香港商界知名人
士，居然公開指責內地法制和執法
水平，心中十分痛惜。難道他們忘
了在內地如魚得水、八面風光、賺
得盤滿缽滿嗎？

反對派視修訂《逃犯條例》為
「洪水猛獸」，是他們的政治立場

和選舉年政治策略使然。香港美國
商會攻擊修訂《逃犯條例》是替美
國遏制中國打 「香港牌」衝鋒。香
港本地華商毋須對修訂《逃犯條例
》噤若寒蟬。有些人的表現，給人
以 「此地無銀」的印象，難道事實
真是如此嗎？

時間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內
地居民以只爭朝夕精神建設，發展
成就自然令人刮目。香港蹉跎歲月
，發展步伐自然緩慢。

深入分析，為什麼有些人過於
誇大香港的軟件優勢？因為，他們
不能客觀公正評價內地軟實力。至
今，香港社會依然津津樂道香港軟
件優勢被國際知名或權威機構排名
全球第一或前幾位，就是不認真思
考，為什麼排名明顯低於香港的內
地一直保持明顯快於香港的發展
？那類排名真有那麼重要嗎？香
港居民究竟是靠那類排名吃飯，
還是靠扎扎實實的發展成就？

深入分析，為什麼既得利益群
體把私利置於香港整體利益之上？
因為，香港整體利益沒有得到張揚
、維護和發展。

坦率地說，這同特區政府的施
政相關。香港整體利益需要既遠大
又切實的大規劃大項目來體現。 「
明日大嶼願景」夠遠大，但是切實
不夠，因為首階段的住宅單位要到
2032年才能入伙，距今年有13年之
多。

大刀闊斧根治香港痼疾

陳文鴻教授4月15日在報章撰
寫《香港為什麼產生不了 「韓流」
？》一文，對香港現狀提出尖銳的
批評： 「香港不是沒有危機，長者
貧窮、公營醫療、基層居民住房等
問題，其中包含多少血淚。但政府
、政客卻沒有多少人願為這些弱勢
社群打拚。只是不痛不癢的把公帑
慢條斯理地分配便算，媒體、青年
學生、工運和社運人士也同樣地把
問題和民眾切身痛苦忽視。只有政
治運動，沒有社會和民生運動從下
而起。香港便沒有 『韓流』般的
民粹主義，社會只有精英便沒有
良心。」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任何國家任何地方任何時候，經
濟政治民生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具
體問題，必須及時解決，如果任其
惡化，那麼，過了臨界點就會變成
難治的痼疾。根據我對香港長時期
的觀察，今天香港的房屋、貧窮等
民生問題，以及香港社會不少人對
於國家政治制度的成見和偏見，都
已是痼疾。一旦變成了痼疾，就只
有大刀闊斧果敢處置，容不得左顧
右盼、躊躇不決，否則，勢必發生
管治危機和社會危機。

從這樣的角度看，眼下討論香
港發展的瓶頸在哪裏，必須有危機
感。如果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香港
的痼疾得不到標本兼治，那麼，在
某種外部因素刺激下，很可能引發
管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真到那樣的
境地，就不是發展速度問題，而是
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將發生調
整。

資深評論員、博士

入獄非請假理由 應取消陳邵議席
「佔中」案昨日判刑，9名裁定串謀作

出公眾妨擾或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成的
被告中，包括現屆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和邵家
臻，前者以腦部出現有生命威脅的問題，將
於兩周內進行手術為由，申請押後判刑，獲
法官接納押後至6月10日判刑；而邵家臻則
兩項控罪各判囚8個月，同期執行。不過，
陳淑莊就算可押後宣判，不代表可以逃避刑
責，根據其案中的所為，相信刑期與邵家臻
相若，即是說兩人都被判超過3個月的刑期
，這樣立法會便應該啟動處理兩人議席的程
序。

反對派以雙重標準護短

本來，處理兩人違法入獄的問題，最適
合的做法是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九（六）
條，即：立法會議員如因犯有刑事罪行而被
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

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立法會主
席便會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這個
條文本身就是為了懲處違法入獄的議員，此
舉既是避免因議員入獄而影響立法會運作，
也是為了維護立法會的聲譽。

記得在1998年，時任立法會議員詹培忠
被裁定串謀偽造文件罪成，判監禁3年。當
時立法會也曾就其譴責議案進行辯論，時任
立法會議員、公民黨元老吳靄儀當年也有 「
慷慨發言」，並力主從嚴處理。她在發言中
表示，如有議員干犯刑事罪行，被判處監禁
一個月以上，便應動議議案以褫奪其議員資
格，藉此維護立法會的誠信，並確保立法會
的運作不受任何影響。

如果按照吳靄儀當年的邏輯和標準，陳
淑莊、邵家臻既然被判一個月以上，立法會
都應該動議褫奪其議員資格，就如當年處理
詹培忠案時的做法一樣。然而，反對派在政
治議題上從來只有一個標準——就是雙重標

準。當年處理詹培忠案力主從嚴，因為是 「
非我族類」 ；但現在涉及反對派人士，標準
隨即改變，再不理會立法會聲譽，而是要盲
撐到底，反對派已揚言會反對褫奪議案，即
是說儘管建制派提出褫奪議席議案，亦很大
機會不獲通過。當然，建制派應該照樣提出
議案，顯示立法會對議員操守的重視，但如
無意外有關議案必定會被否決。

譴責議案很大機會不獲通過，是否意味
兩人議席穩坐釣魚船呢？也不盡然。《基本
法》第七十九條亦列明：未得到立法會主席
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合理解
釋者，主席亦可宣告其喪失議員資格。但反
對派隨即引用了當年劉皇發因病請假的先例
，表示只要兩人向立法會主席請假，便不屬
於無理缺席，說： 「無理由有病可以請假，
為 『公民抗命』入獄就唔可以啫。」云云。

必須指出的是，《基本法》或《立法會
條例》都沒有清晰界定何謂 「合理解釋」，

亦無列明議員可告假的時限、主席酌情權有
多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執行有關條文
，權在立法會主席，是否同意或接納議員請
假，在於主席的判斷，當中並沒有任何上訴
、反對的機制。即是說，只要立法會主席拒
絕接受兩人請假，兩人在三個月後便會失去
議席。

拒接納請假情理法兼備

從道理法理情理上講，立法會主席也應
該拒絕兩人請假申請，原因有三：

一是根據以往案例， 「合理解釋」 主要
適用於請病假，例如近年立法會主席曾兩次
因 「合理解釋」而批准議員請假，一是劉皇
發因病請假，二是張國柱因確診患上胃黏膜
淋巴瘤，向立法會主席請假兩個月以接受治
療和休息。這兩個先例都是與患病有關，說
明因病而未能出席會議是一個立法會主席會

接受的「合理解釋」，這也符合道理和人情。
但現在兩人卻非因生病而請假，立法會

過往亦沒有因為其他原因而批准議員請長假
，所以兩人並不具有請假的合理解釋。

二是兩人未能出席立法會會議，是因為
犯法入獄，這不但是咎由自取，更已嚴重損
害立法會的聲譽。本來應該通過譴責議案處
理，但由於反對派的阻撓或未能通過，這不
代表兩人的行為不應受到懲處和追究。立法
會如果接納其請假，某程度等如縱容其損害
議會聲譽的行為。

三是在入獄期間，兩人將不可能履行議
員的職責，未能參與議會工作，也不能參與
表決，已經構成失職，不但浪費納稅人公帑
，更影響議會運作長達8個月，從議會的運
作上講，主席都沒有理由接納其請假申請，
理應在兩人缺席三個月會議後直接宣布兩人
失去議席而進行補選。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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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佔中」九男女
終於正式判刑，三名發起人
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均
判囚16個月，但朱耀明獲判
緩刑2年。 「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立
法會議員邵家臻、學聯前常務秘書鍾耀華
及民主黨元老李永達，均判囚8個月，但
李永達和鍾耀華獲判緩刑兩年；中大學生
會前會長張秀賢，則判200小時社會服務
令。至於陳淑莊，代表律師則呈上醫生報
告，並聲稱對方將在兩星期內腦部接受手
術，法官決定將其判刑押後至6月10日。

不諱言的說，法官今次判刑着實過輕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條，
任何串謀及煽惑他人犯罪的可公訴罪行，
而又無其他法例訂定該罪刑罰的話，其最
高刑罰是監禁7年及罰款。然而，戴耀廷
和陳健民作為 「佔中」發起人，同時犯有
串謀和煽惑他人公眾妨礙的罪行，最終為
何只判囚16個月呢？法官量刑的準則究竟
是什麼呢？

法例並無列明功過相抵

至於其餘幾名被告，雖說不是 「佔中
」的主要發起人，但是他們的煽惑行為，
為香港社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損失和交通問
題，並且嚴重侵害普羅市民日常的行動自
由，法官甚至在庭上批評眾人毫無悔意，
亦從沒向受他們行動影響的市民道歉。如
此說來，法官根本沒有輕判他們的理由，

但是最終還是只判囚8個月
。究竟法官在判刑之時，又
有沒有考慮判刑需要具有阻
嚇性的因素？

法官判處張秀賢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也是讓人感到費解。有人或者會說，張
秀賢犯案時未滿21歲，法官須根據《刑事
訴訟程序條例》第109A條的規定，在判
刑前索取社會服務令及感化報告。然而，
該條法例並無硬性規定必須接納感化官的
建議，只要法官認為 「沒有其他適當的方
法可處置該人」，被告未滿21歲也可判處
監禁。

更讓人感到費解的地方，是朱耀明和
李永達雖被判囚，但是獲准緩刑執行。張
秀賢被判社會服務令、鍾耀華獲判緩刑，
尚可拿他們犯案時未滿21歲說事，可以《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A條作為法理
依據，但朱耀明和李永達獲准緩刑執行，
其依據和準則究竟又在哪裏呢？

據報道，法官輕判的原因是朱耀明和
李永達長期服務社會逾30年。然而，「長期
服務社會」的定義是什麼呢？李永達曾長
期擔任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美其名是監察
政府，實質是為反對而反對，不但使到社
會撕裂，還拖慢了香港的施政效率。他的
所作所為，又能算作「長期服務社會」乎？

退一步而言，我們接納法官的說法，
李永達真是 「長期服務社會」，但是他為
何能因此而獲得輕判呢？似乎，法官在量
刑之時，採用了 「功過相抵」原則。然而
，香港的法律又有哪條條文，列明被告所
觸犯的罪行，可以 「功過相抵」呢？沒有
。我們再退一步，假定功過真可相抵，但
是李永達煽惑他人參與 「佔中」，對社會
所帶來的破壞，又是否過大於功？是否存
在可以量化的客觀準則呢？

可以說，今次 「佔中」 案的判刑，突
顯了香港現行的法律制度之下，法官擁有
極大的量刑酌情權，其酌情權卻存在一定
的隨意性。普通法經過近九百年的發展，
其判案方式已經頗為完善，但是去到法官
量刑之時，則仿似全憑法官主觀判斷，完
全沒有可量化的客觀標準可言。正因如此
，香港近年來才會在一些重大案件審結過
後，惹來了不少爭議和質疑。

時事評論員

一帶一路在阿拉伯地區有聲有色
五洲聚焦、國際媒體熱議的第二屆 「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今起在北京召開
，來自150多個國家和90餘個國際組織約
5000位外賓，包括37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
已確認出席論壇。這是一次具有國際重大意
義的國際盛會，埃及總統塞西和阿聯酋副總
統兼總理穆罕默德親王等多位阿拉伯國家領
導人與會，共商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高質
量發展大計。這必將為中阿共建 「一帶一路
」增添新活力，創造新機遇，拓展新領域。

中阿合作條件得天獨厚

中阿共建 「一帶一路」得天獨厚。阿拉
伯國家正處於新絲路沿線的中心地帶，是同
中方共建 「一帶一路」的天然盟友。可以說
，天時地利人和。

從政治層面看，中阿是好夥伴、好兄弟
，雙方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沒有歷史遺留
問題，只有友誼與合作。在國際地區事務中
，中阿堅持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和強權
政治，主張國際政治民主化，並通過政治途
徑解決國際爭端、地區熱點和民族糾紛；反

對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照顧彼此間的關切
和核心利益。

在經濟層面上，雙方互補性強，可以取
長補短、互通有無，展現強大的生命力，尤
其在共建 「一帶一路」方面，可操作性強。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核能、航空、
電信、基建等方面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並
步入高鐵時代。在新時代改革開放中，中國
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不僅發展了自己，也造
福了世界。預計未來15年，中國進口商品和
服務將分別超過30萬億美元和10萬億美元。

這將為阿拉伯國家提供更多合作機會。
而阿拉伯國家具有豐富的能源、雄厚的資金
和龐大的市場。在國際油價下跌，海灣石油
輸出國普遍面臨財政收入下跌的困境下，它
們既需要大量出口換匯，又需要大量進口，
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實施各自的發展
規劃。中國能滿足對方的需求。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7月10日中阿
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重要
講話中，對中阿共建 「一帶一路」提出了新
倡議，宣布中方設立配備200億美元貸款額
度、按商業化原則運作的 「以產業振興帶動

經濟重建專項計劃」和成立配備30億美元金
融合作專項貸款的 「中國─阿拉伯國家銀行
聯合體」；牢牢抓住互聯互通這個 「龍頭」
參與阿拉伯國家有關港口和未來阿拉伯鐵路
網建設；積極推動油氣合作、低碳能源合作
「雙輪」轉動；努力實現金融合作、高新技

術合作 「雙翼」齊飛；打造 「園港互聯」；
實施 「千人交流計劃」和 「萬人培訓計劃」
等具體舉措。這給雙方 「一帶一路」建設注
入了新活力。

中阿簽署的《合作共建 「一帶一路」行
動宣言》是中國在世界上同地區組織簽署的
第一個 「一帶一路」行動宣言，意義重大，
影響深遠，必將發揮示範作用。

在發展戰略上，雙方理念基本契合，共
同語言增多。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中國政府正深化改革，加大對外開放力度，
通過 「一帶一路」，實施西向戰略，擴大國
內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窗口，促進全面發展
。阿拉伯國家經過近8年的變革轉型，對動
亂深惡痛絕，對發展也有了深刻認識。中國
的綜合實力、發展道路和治國理政經驗吸引
了他們的目光，進而促其加速東向政策，普

遍看好中國，願同中國共建 「一帶一路」。
阿拉伯國家聯盟外長理事會通過決議，

表達了阿拉伯國家集體參與 「一帶一路」建
設政治意願。這樣，一可搭上中國經濟發展
快車，將 「一帶一路」同國內發展規劃相對
接，建設一些利國利民的項目，改善民生，
振興經濟；二可尋求亞投行、絲路基金和其
他專項優惠貸款，用於發展重大項目；三可
借鑒中國治國理政經驗；四可推動去極端化
，推動民眾全力以赴致力於發展經濟。

六主要項目陸續見成效

第二屆中國─阿拉伯國家改革發展論壇
4月16日在上海舉辦，來自中國和埃及、黎
巴嫩、阿曼、約旦等阿拉伯國家的100多位
政界、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人士參加。阿
拉伯與會代表一致高度評價中方提出的 「一
帶一路」倡議，並表示了同中方共建 「一帶
一路」的良好願望。他們認為這對振興其國
內經濟、推動發展是重大機遇，而不是挑戰
，更不是 「債務陷阱」。

目前，中國已同17個阿拉伯國家就 「一

帶一路」簽署了合作協議。 「一帶一路」項
目已在阿拉伯地區陸續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其中影響較大的項目主要有六個，一是延
布煉廠正式投產，這是中國石化首個海外煉
化項目，也是中國在沙特最大的投資項目；
二是埃及的中埃蘇伊士經貿合作區一期已全
部建成，二期工程已經啟動，引進了100多
家中國企業，可為埃及創造1萬多個就業機
會；三是中國與阿聯酋聯合建設運營的哈利
法港二期集裝箱碼頭項目已於2019年第一季
度投入運營，年處理能力240萬標準箱；四
是中阿（聯酋）產能合作示範園，2018年已
有16家企業簽署入園意向協議，投資額為64
億人民幣；五是中阿合作建設中的迪拜700
兆瓦光熱發電項目。這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
大、技術最先進的光熱發電站；六是2017年
中國成功為阿爾及利亞發射一號通信衛星。
另外，中方為迪拜在沙漠試種海水水稻獲得
了成功。

通過此次高峰論壇，相信中阿必將為推
動 「一帶一路」合作打開新局面，從而使之
合作邁向高質量發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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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評論
方靖之

▲儘管已被法官判處監禁十六個月，但
「佔中」 兩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在
囚車上仍面露笑容，這不單反映二人毫
無悔意，更顯示法官判刑過輕，未能彰
顯公義


